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轉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4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9)良字第 269號 

主旨:有關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高雄機場國境事務隊出境發證

服務櫃台搬遷事宜，敬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
1.依據內政部移民署 109 年 7 月 24 日第 1090077384 號函辦理。 

2.為提供出境旅客便利優質之服務，旨揭出境發證服務櫃檯將

於本(109)年 7 月 29 日自高雄國際航空站 1 樓入境大廳移至
3 樓出境大廳(東側護理站旁)並即日提供服務，以提升整體

服務品質。 

3.有關旨揭出境發證服務櫃台工作內容: 

(一)開放時間:每日 5 時起至當日出境班機報到手續結束止。 

(二)受理項目: 

(1)大陸地區及香港、澳門居民出境遺失入出境許可證之

證件補辦。 

(2)外國人、大陸地區及香港、澳門居民在台逾期(居)留
90 天以內之出國(境)手續。 

(3)國內具有在學緩徵役男及僑民役男出國核准申請案件。 

(4)自動查驗通關系統使用註冊申請。 

(三)服務專線(07)801-7311 分機 9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